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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營養～抽獎三重奏計畫 

一、 活動背景與目的 

為推動「鮮奶週報—生生喝鮮奶」計畫，促進臺北市2至12歲學

齡兒童持續且積極的兌換鮮奶，特訂定「食在營養～抽獎三重奏」

活動，希透過獎勵機制提高兒童與家庭參與意願，並深化食農教育

及營養健康觀念。 

二、 辦理機關：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協辦單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三、 活動對象 

(一)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小及幼兒園學童(下稱本市在學生) 

(二)設籍臺北市未在臺北市國小/幼兒園就讀之2-12歲學齡兒童(下稱

非本市在學生) 

四、 活動實施期間 

114年9月1日起至115年1月25止。 

五、 抽獎三重奏實施內容 

(一) 第一重：「食在營養月月抽」 

1. 實施時間： 
 

週 期 計算時間 抽獎日 備註 

第一期 114/9/1~9/28 114/10/3 第1至4週，共4週 

第二期 114/9/29~10/26 114/10/31 第5至8週，共4週 

第三期 114/10/27~11/23 114/11/28 第9至12週，共4週 

第四期 114/11/24~12/21 114/12/26 第13至16週，共4週 

第五期 114/12/22~115/1/25 115/1/30 第17至21週，共5週 

備註：115/1/21～1/23為補行114學年度下學期上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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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方式：得獎者可獲得兒童新樂園一日樂 FUN 券1張 

以週期為單位，每一週期凡有兌換鮮奶之學童，皆可獲得抽獎

資格，兌換一次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依此類推，喝越多，中獎機

率越大。 

於每一週期結束，計算前一個週期兌換次數統計，並由系統於

抽獎日進行隨機抽獎，每次抽出100名幸運得主，中獎名單公布於

「鮮奶週報」專區。中獎者為本市在學生，由學校轉發獎品；中獎

者為非本市在學生，於公布名單時提供連結，請中獎者填寫相關資

訊。 

獎品自中獎名單公布翌日起保留6個月，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 

(二) 第二重：「百萬幸運兒」 

1. 實施時間： 

當兌換鮮奶的人次計算累計百萬人次（如：達100萬、200萬、 

300萬、400萬人次)時進行贈獎活動。 

2. 實施方式：百萬幸運兒得主可獲得 switch2 1臺（含健身環及手

把) 

由教育局於兌換通路店家進行第100萬幸運兒、第200萬幸運兒、

第300萬幸運兒及第400萬幸運兒大獎頒贈活動，並於「鮮奶週報」   

專區公布中獎名單。中獎者為本市在學生，由學校轉知中獎及領獎資

訊；中獎者為非本市在學生，於公布名單時提供連結，請中獎者填寫

相關資訊。 

獎品自中獎名單公布翌日起保留6個月，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 

(三) 第三重：「全勤獎」 

1. 實施時間： 

114/9/1至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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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方式： 

（1） 於114/9/1至115/1/25期間每週皆兌換鮮奶之學童，可獲得【跳

繩】一條。 

（2） 加碼獎項：上述學童由系統自動納入抽獎資格，加碼贈送【四

方農場套票4張(2大2小)】，中獎名單公布於「鮮奶週報」專區。

抽獎時間規劃如下表。 

週 期 時 間 抽獎日 份數 

第一期 114/9/1~10/26 

(第1～8週) 

114/10/31 5組 

第二期 114/10/27~115/1/25 

(第9～21週) 

115/1/30 5組 

（3） 中獎者為本市在學生，由學校轉發獎品；中獎者為非本市在學

生，於公布名單時提供連結，請中獎者填寫相關資訊。 

（4） 獎品自中獎名單公布翌日起保留6個月，逾期未領者視同放棄。 

六、 獎勵機制 

為鼓勵臺北市政府相關單位及學校積極投入本計畫之推動，對本案

之規劃與執行有顯著績效之單位或個人，予以敘獎，以資鼓勵。 

七、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